
关于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维西分局2018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根据迪庆州财政局《关于印发迪庆州本级2018年部门预算和2018-2020年部门三年支出规划编制实施方案的通知》（迪财预﹝2017﹞214号）文件要求，我单位对2018年度部门预算进行了合理、规范的编制。现将预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自然保护区是为了保护以滇金丝猴为主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及其生存环境、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典型的山地森林植被及自然景观和长江、澜沧江中上游水源林。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维西分局部门编制2018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是：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严格按照部门预算编制实施方案，按照“编制要细、结构要优、执行要快、绩效要好、信息要明、改革要实”的要求。以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为主线，强化资金整合盘活，增强预算统筹能力，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努力实现预算编制的科学、规范、精细和透明，为保护区履行职责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三、部门基本情况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维西分局单位性质为州政府直属财政补助事业单位，是管理局下设维西县行政区域的派出机构，内设综合办公室、保护科研股。下设康普管理所、塔城管理所，代管塔城野生动物救护站。2018年编制24人，车编1辆。
2018年初在职人数19人，其中退休享受在职待遇4人。正式退休2人工资关系转州人社局。单位实有资产车辆4辆，救护站运行香格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派借用车辆1辆。

四、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8年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维西分局财务总收入379.9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79.99万元。
2018年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维西分局预算总支出379.99万元，其中：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7万元，主要为办公取暖费；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2.97万元。主要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7.15万元，主要是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公务员医疗补助、工伤、生育保险以及体检费；农林水支出280.46万元，主要是职工工资福利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年终资金、办公费、交通费、水电费、电话费、邮寄费、差旅费、小型会议费、公用取暖费、小型购置费、零星修缮费、执行费、专用材料购置费、培训费、租赁费、劳务费、残疾人保障金及日常经费开支的其他费用；住房保障支出26.70元，主要是职工应发工资减妇卫津贴、独生子女补贴后12%的住房公积金。
（1） 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用于保障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维西分局机关、各所、站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379.99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5％；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7％。与上年对比上浮19.85%，增加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人员工资有所调增，2018年编制数增加包干经费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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